
 4 月 22 日， 共青团中央、 中央

网信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5 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

建设 助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意

见》。

“意见” 提出， 加大城市服务惠

青力度。 完善普惠规范的联谊交友服

务， 加强婚恋观引导。 深入实施育儿

补贴制度， 探索住房、 出行、 消费等

多领域联动的生育支持政策。

推进公共场所母婴室广泛覆盖，

营造生育友好环境； 推进生育友好医

院、 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改善孕产妇

及儿童就医体验； 鼓励各级妇幼保健

机构围绕青年女性健康需求， 大力发

展妇女保健服务。

同时， 要求加强课后延时服务和

假期托管班资源供给。 鼓励发展“通

学公交”。 保障进城务工青年随迁子

女入学待遇同城化。 推动有条件的公

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符合

条件的校内运动场地闲时开放。

此外， “意见” 要求建设青少年

心理健康状况监测筛查体系， 开展积

极心理品质培养。 （朱非）

保障进城务工青年随迁子女入学

待遇同城化。

完善普惠规范的联谊交友服务，

加强婚恋观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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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部门联合发布新规

完善青年联谊交友服务

□ 记者 朱非

近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

部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 2026 年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 助

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统筹优化教师资源

配置，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通知” 要求， 各地要将教师招聘

工作与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动态调整和幼

儿园编制保障统筹研究， 着力优化城乡

间、 校际间、 学段间师资结构。 科学测

算未来 3—5 年教师需求， 形成 2026 年

度教师招聘工作方案。 鼓励各地在省级

或市级层面统一组织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公开招聘， 确保招聘计划与长期生源变

化、 学校发展规划相匹配。 各地要科学

合理设置招聘年龄条件。

“通知” 明确， 将招聘年龄条件放

宽至 38 周岁 （含） 以下， 各地可结合

本地实际和岗位需要， 对具有博士研究

生学历学位的人员、 退役军人、 符合艰

苦边远地区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倾斜

政策的急需紧缺人才， 年龄放宽至 40

周岁或再作适当放宽。 各地要拓宽教师

招聘渠道。 做好“特岗计划” “国优计

划” 和部属公费师范生、 “优师计划”

师范生等公费教育专项计划组织实施。

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 合理补充紧缺学

科师资和学前教育、 特殊教育领域师

资， 加快储备人工智能教育师资， 推动

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在招聘程序上，“通知” 要求严格落

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把入职前准入查

询工作作为必要环节。 加强在编教师流

动管理， 构建规范有序的师资流动格局

和秩序， 对未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教

育等部门同意， 恶意抢挖优秀师资的学

校， 取消其国家和省级评优评先、 改革

试点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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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印发通知要求做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

学校恶意抢挖师资将被取消评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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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通办”门户网站

上线个人信息保护专区

日前， 上海市网信办会同相关部

门在“一网通办” 门户网站推出个人

信息保护专区， 统一发布市区两级网

信办个人信息保护相关业务咨询电

话， 及时响应个人信息处理者合规需

求。 个人信息处理者和市民可登录

“一网通办” 门户网站， 在首页“部

门办事” 模块选择上海市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 进入后点击专属海报访问。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一网通

办” 门户网站。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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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养宠群体持续扩大， 犬

只伤人、 扰民、 公共空间冲突等问题

日益突出。 去年底， 中央六部委联合

发文鼓励发展宠物经济。 今年初施行

的新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89 条将

“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纳入

违法范畴。 随后各地跟进细化配套政

策， 如《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

草案）》 于 4 月 8 日起公开征求意见。

在此背景下， 如何平衡好养宠人群和

其他民众权益显得尤为重要。

犬只伤人养犬人应先行
垫付医疗费用

此次《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

正草案）》 将原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

二条， 把第一款修改为： “犬只伤害

他人的， 养犬人应当立即将被伤者送

至医疗机构诊治， 先行垫付医疗费

用， 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北京林业大学杨朝霞教授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 此次修改主要是实现下

位法与上位法衔接， 与《民法典》 第

1245 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无过错责

任原则保持一致。 将医疗费支付义务

前置， 无论饲养人有无过错， 均应优

先保障救治， 可以破解受害者“先自

费治疗、 后追偿无果” 的现实困境。

此举也倒逼饲养人强化履行拴绳、 戴

嘴套等安全管理义务， 从源头减少伤

人事件。

上海政法学院魏治勋教授认为，

“先行垫付” 展现了保护老人、 儿童

等易受侵害弱势群体的倾向， 体现生

命权优于财产权的法治理念。 若养犬

人拒不垫付将面临多重责任。 民事层

面， 养犬人需承担全额赔偿， 故意放

任犬只伤人还可能面临惩罚性赔偿；

行政层面， 依据修正草案， 对个人可

处 2000-5000 元罚款， 情节严重者

没收犬只、 吊销养犬证且五年内禁

养， 违规信息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刑

事层面， 放任烈性犬伤人、 多次违规

拒不整改、 伤人后逃逸致重伤或死

亡， 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 故意驱使犬只伤人则构成故意伤

害罪甚至故意杀人罪。

细化养犬扰民确认标准为
执法提供依据

新修订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89 条将“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明确为违法行为， 但该条款在实践中面

临认定难、 取证难、 执行难等困境。

杨朝霞告诉记者， 这些问题主要源

于标准模糊与主观差异： “干扰” 缺乏

分贝、 时长、 频次等量化指标， “正常

生活” 因人群、 场景、 时段不同而边界

不清。 加之， 宠物扰民具有瞬时性、 隐

蔽性， 受害者难以固定完整证据链。 实

践中常见的“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情形

主要包括， 犬只持续吠叫、 放任犬只追

逐和恐吓他人、 宠物随地排泄拒不清

理、 携犬强行进入禁入区域、 在公共场

所未采取有效安全措施等。

在魏治勋看来， 养犬管理涉及公

安、 城管、 物业、 社区等多个主体， 因

部门职责衔接不畅、 存在监管盲区， 相

关法律规定难以落地。 因此， 应完善多

部门联动机制， 明确由公安机关牵头负

责养犬登记与治安处罚， 城管部门负责

环境卫生巡查， 物业承担小区日常监管

职责。 同时， 需量化管理指标， 参照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划定扰民界限， 包括犬

吠频率、 时段、 时长等。 此外， 可实行

举证责任倒置， 由养犬人自证已履行管

理义务， 相关部门可采信视频、 音频、

邻里证言、 物业记录等简易证据， 并发

挥公共监控取证作用。 对养犬扰民的行

为， 可以设置梯度处罚机制， 初次警

告， 再次罚款， 屡教不改、 多次违规的

从重处罚， 并纳入信用惩戒范畴。

各地应加快出台宠物友好
空间管理细则

近期， 不少商场纷纷打造宠物友好

空间。 然而， 有网友发现， 部分商场又

陆续取消或缩小了宠物友好范围。

对此， 杨朝霞表示， 商场“宠物友

好” 政策的反复， 本质是商业冲动与公

共管理能力不匹配的结果。 为此， 应完

善顶层法规， 将宠物友好行业标准上升

为具有约束力的管理规范， 明确养宠

人、 商家、 消费者、 监管部门权责。 各

地还应加快出台宠物友好空间管理细

则， 统一空间标准、 行为规范与处罚主

体。

魏治勋认为， 养宠自由是规则之下

的自由， 公共空间需优先保障全体公众

的安全、 卫生与安静需求。 城市管理者

应提前规划配套设施， 建设萌宠乐园、

专属宠物活动区及临时托管设施， 完善

消杀、 巡查配套； 商场等经营主体可设

置宠物专用推车、 托管区、 消毒区， 避

开儿童区、 餐饮区等高敏感区域； 同

时， 建立违规养宠人禁入名单， 对不文

明行为形成约束。 （记者 朱非）

国家与地方陆续出台养宠新规

妥善平衡养宠者与他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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